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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ZT-2 标支栈桥、钢板桩围堰、钢护筒、桥梁

基础劳务及伴随材料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

施工单位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招标项目为支栈桥劳务分包及伴随材料工程，经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

有限公司授权本次招标招标人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濮新高速公路

黄河特大桥第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2.招标范围：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ZT-2 标支栈桥、钢板桩

围堰、钢护筒、桥梁基础劳务及伴随材料工程。

3.项目名称：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4.招标项目：支栈桥、钢板桩围堰、钢护筒、桥梁基础劳务及伴随材料工程

5.工程内容：支栈桥施工的各种机械、钢结构材料及小型材料进出场、转运、

装卸，钢结构材料的下料、结构组焊制作安装拆除、钢管桩打拔、贝雷梁安装拆

除、运营维护、架设施工的加工损耗、拆除不可回收损耗，各种配件、各种设备

进退场、安装调试、保养以及拆卸等所有施工过程中的一切相关工作内容。采用

材料须保证质量及安全性能，桥面板必须为全新材料。支栈桥材料的回购。钢护

筒的卷制、吊装、打设、拆除、焊接、切割等完成钢护筒的工作内容。钢板桩围

堰抽水、吸泥，钢板桩、钢护筒潜水清洗、封底混凝土的水下探摸、封底混凝土

浇筑、密封。主桥桩基钻孔、灌注、凿桩头、声测。承台模板、模板安装、混凝

土浇筑。前台钢筋绑扎、连接、焊接、吊装等。施工现场设备、材料的堆放并保

管、以及为满足业主和监理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要求而做的其他工作。具体见

第二章附表《工程数量表》。

6.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方式：

（1）时间：2020 年 3 月 24 日-3 月 26（上午 9：00—12：00，下午 15：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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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取方式：电子版

7.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地点：

（1）递交截止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下午 3：00。

（2）地点：郑州市二七区淮北街 11 号河南省第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二楼会

议室

8.报价文件提交方式：送达。

9.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濮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第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淮北街 11 号河南省第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463600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17761663995

联系人：邢先生 联系电话：1779775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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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领取招标文件时，如法人本人领取必须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被授权

人领取需要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复印

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资

质证书（如有）、开户许可证原件（现场查阅）及彩色复印件（加盖章）一套到

郑州市二七区淮北街 11 号河南省第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整，购买费用一律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3.投标保证金：①本项目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1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拾万

元）；②投标保证金必须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 17：00 之前以电汇、银行转帐方式，

从竞标人公司法人同名银行账户一次性汇入招标人指定账户(汇款时须注明濮阳

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ZT-2 标支栈桥、钢板桩围堰、钢护筒、桥梁基

础劳务及伴随材料工程投标保证金，否则将退回汇款，视为没交投标保证金)，

不受理现金交付。③招标人应在评标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未入围竞标人不计

利息退还投标保证金。

招标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单位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濮新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

第二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账号：371902039910772

开户行：招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行号：308491031249

联系人：魏先生 联系电话：18638597587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竞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2）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中标人非因不可抗拒力因素放弃中标项

目、拒签合同协议书或在竞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3）竞标人以虚假资料骗取中标资格；

（4）竞标人经评标委员会确定为中标候选人后放弃中标资格的；

（5）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6）中标候选人与他人串通竞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


